关于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第84号
建议协办意见的函

市国土资源局：

胡杰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开放农村自建房原拆原建审批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将有关协办意见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市出台的《〈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集中改建暂行办法〉修订意见》和《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实施意见》两个文件，对“农房两改”和个人建房做出了新的规定，我局会根据两个文件的精神和相关城乡规划，全力做好相关项目的规划指导与服务工作。
二、个人建房在中心城区规划控制区域可通过区域整体改造、建设农民公寓等方式解决农民住房问题。若经鉴定为危房，经相应程序可整体拆除重建或改造。

三、市政府也高度重视城区农民建房困难问题，正在试点城中村梳理式改造，努力缓解城区农民建房困难问题，目前各项政策措施正拟定之中。我局会全力配合做好相关政策制定及具体项目规划管理工作。

请转达我们对胡杰代表关心城乡规划工作的谢意！
慈溪市规划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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